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荷 办〔2025〕78 号

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办事处关于废止

《荷城街道农村集体资产管理

交易办法》的决定

街道直属各部门、各村（居）委会，区直单位驻街道各办事机构：

因上级政策调整及佛山市农村集体 “三资” 智慧云平台正

式上线运行，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交易工作流程已发生相应变化，

原《荷城街道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交易办法》部分条款已不适应当

前工作需要。为进一步规范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交易行为，更好适

应新时代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形势新要求，经荷城街道办事处研

究，现决定对《荷城街道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交易办法》（荷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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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9〕118 号）予以废止，该办法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停止执

行。 ​

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办事处

2025 年 9 月 1 日

抄送：区司法局，街道领导班子成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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